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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3) 835/17-18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38號  
 

  
 
 

在 2018年 6月 27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 
2018年 6月 28日星期四上午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 201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(公眾遊樂場地 ) 

(修訂附表4)(第2號 )令》  
(於 2018年6月22日刊登憲報 ) 

 119/2018 

    
2. 《 2018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》  

(於 2018年6月22日刊登憲報 ) 
 120/2018 

    
3. 《 2018年孤寡撫恤金 (增加 )公告》  

(於 2018年6月22日刊登憲報 ) 
 121/20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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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文件  
 
1. 第 113號  ─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 

2017-2018年報  
(於2018年6月22日發表 ) 
 

2. 第 114號  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2017-18年報  
(於2018年6月25日發表 ) 
 

3. 第 115號  ─ 投資者教育中心  
2017-18年報  
(於2018年6月25日發表 ) 
 

4. 第 116號  ─ 香港機場管理局  
2017/18年報  
(於2018年6月25日發表 ) 
 

5. 《 2018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報告  
(於 2018年6月22日發表 ) 

 
6.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2017-2018年度報告  

(於 2018年6月22日發表 ) 
 
 
發言  
 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潘兆平議員就事務委員會

2017-2018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。 
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1至6項質詢 )，並由政府官員
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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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法案  

 
首讀及二讀  

 
─ 《 2018年渡輪服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在條例草案經過首讀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3(3)條受命安排二讀後，
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辯論

中止待續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，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
處理。  

 
二讀 (恢復辯論 )、全體委員會審議及三讀  
 
─  《 2018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恢復辯論於 2018年 3月 21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。在議員及
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

經過二讀，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 (“全委會 ”)審議。  
 
本會成為全委會，審議條例草案。本會按照有關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和

《議事規則》的相關條文，就條例草案的條文及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

進行辯論及表決。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第 1、 2、3及 5條納入條例草案   通過  
    
─ 林卓廷議員就第4條動議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1) 
    
─ 第 4條納入條例草案   通過  

(附錄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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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。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獲

全委會通過。動議本會採納政府官員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8(12)條
作出報告的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根據

《議事規則》第59條，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。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
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經過三讀，獲得通過。 
 
─ 《 2018年聯合國制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 
恢復辯論於2018年6月6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。二讀條例草案的
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經過二讀，並付委予全委會審議。 
 
本會成為全委會，審議條例草案。第 1至 4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
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 
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。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獲

全委會通過。動議本會採納政府官員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8(12)條
作出報告的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根據

《議事規則》第59條，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。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
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經過三讀，獲得通過。 
 
 
政府議案  
 
根據《區域法院條例》及《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政務司司長已作出預告，分別根據《區域法院條例》及《小額錢債

審裁處條例》動議其第一及第二項擬議決議案。涂謹申議員亦已作出

預告，就政務司司長的第二項議案動議修訂議案。政務司司長動議

載於議程內的第一項議案。第一項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本會就

兩項議案及修訂議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訂議案動議人、議員及

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


 

 

- 153 - 
 
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政務司司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第一項議案   通過  

(附錄 3) 
    
─ 涂謹申議員就政務司司長的第二項議案

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訂議案  
 否決  

(附錄 4) 
    
─ 政務司司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第二項議案   通過  
 
根據《建造業議會條例》及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(補償 )條例》動議
的擬議決議案  
 
發展局局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已作出預告，分別根據《建造業

議會條例》及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(補償 )條例》動議一項擬議
決議案。發展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

待議。本會就兩項議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下列

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發展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  通過  
    
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  通過  

(附錄 5) 
 
 
議員議案  
 
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動議的議案  
 
鄭松泰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在議員

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不獲通過 (點名表決詳情
載於附錄 6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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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”的議案  
 
郭家麒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在議員

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 
 
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8年7月4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8年6月28日下午5時09分休會。  
 

 
 
 
 

 
立法會主席  

 
 
 
 

 
(梁君彥 ) 
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8年8月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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